
2 0 2 5 . 0 9 . 1 32 0 2 52 0 2 5 .. 0 90 9 .. 1 31 3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121212 论说
C O M M E N T

责任编辑／黄俊娴／0571-85311398

艺教新声·融智未来
全国优秀美术教育论文征集

早期古人对用笔的认识只在于辅助

形似，魏晋时期顾恺之的线条被后世誉为

“春蚕吐丝，连绵不绝”，然画家自身并没有

认识到自己是通过线条表现出的对象，在

有关绘画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对用笔产生的

线条漠不关心，只着重于强调人物造型的

传神写照，讲的常是绘画的要求和结果。

顾恺之深受魏晋玄学影响提出“传神论”，

言画要如其人，形象传神，览之若面。览之

若面的人物画不再满足于人物“形貌”的再

现，更加着重于人物内在神情的表达。故

有“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

故，顾曰：‘四体研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

写照，正在阿堵中’”。即使在论述临摹的

用笔技法问题时，顾恺之也没有刻意地强

调它的本体作用，仍是在强调如何以骨法

传神，如“重叠弥纶有骨法”（评《周本纪》）

中运用“骨法”来体现人物特有的身份特征

及气质，以达到传神的目的。“骨法”的传神

作用，在东汉王充就有“以察骨体之法，则

命在于身，形定矣⋯⋯非徒命有骨法，性亦

有骨法”的论述，这可以看出“骨法”不仅是

观察人体形象的“形法”，更可以表现人的

心性，即可以“传神”。

中国画发展到南朝时期，谢赫提出“骨

法用笔”的作画法则，显然是在绘画用笔的

观念上有了很大的突破。林木在《笔墨论》

中，认为“骨法用笔”的精髓在于用笔取象，

是用笔表现人内在的本质，在当时没有用

笔的独立审美功能。“骨法用笔”仅是对人

物画的特殊要求，“应物象形”则可以看作

是对普遍的“物”的形似要求。笔者以为，

林木关于“骨法用笔”及“应物象形”的阐述

不够严谨，在魏晋之前对“骨法”的适用对

象早就有了论述，东汉班固说：“形法者，大

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

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

凶。”“骨法”不仅仅适用于人本身，自然界

万物生长，人及六畜，乃至山川、屋舍、器物

都各有其“骨法”，具备只属于自身所拥有

的独特面貌与本质特征，为它物所不能同，

是万物秉承于“道”的“理”。

从“骨法”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只强调

以“骨法”为主，不把“用笔”放在眼里，“用

笔”只是完成形象的造型手段，它完成了本

该属于“应物象形”的工作，六法之中就不

需要“应物象形”了。韩刚在《谢赫六法义

证》一书中，指出“骨法用笔”是以用笔为

主，骨法为辅，是用笔以达到骨法的境界为

最高要求。笔者赞赏韩刚关于“用笔以达

到骨法的境界”这一论断，用笔是一个过

程，一种手段。但笔者以为，“骨法用笔”当

作为一个完整的要求，对“骨法”和“用笔”

两者不用过多地考虑其孰轻孰重，本就是

相因相生的。用笔当以辅助于形，又当辅

助于色，所以谢赫又指出了实现“骨法用

笔”的两个途径，即“应物象形”和“随类赋

彩”。“应物象形”要求描绘对象的形貌要跟

随物像而定，“随类赋彩”则要求描绘对象

的色彩要随类而决，象形和赋彩都通过人

对物的观察后以笔完成。由此可知，“骨

法”所指的物象本质面貌与精神气由“物之

外形”和“类之色彩”最终表现在画面上，所

谓察言观色，形色俱全才是达到“骨法”境

界的必要条件。谢赫的“骨法用笔”，一方

面要求了绘画“骨法”的“用笔”能力和过程

手段，另一方面强调了“用笔”达到绘画“骨

法”的审美目标。

唐代张彦远作为“书画同源论”最早

的提出者，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

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

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张氏以为，书

画的共同之处在于“用笔”，最终达到“骨

气形似”，即谢赫所论的“骨法用笔”。赵

希鹄言“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

分晓也，正如善书者藏笔锋，如锥画沙、印

印泥耳⋯⋯书画其实一事尔”。直接道出

了绘画“无笔迹”和书法用笔之间的内在

联系，对书画异名同体的观念作出了比唐

代张彦远更具体的分析。书与画原属于

同一种艺术形式的不同表现方式，“无笔

迹”的画面用笔，要求像书法家作书时当

如“锥画沙、印印泥”，强调绘画用笔的重

要性。作画用笔藏匿笔锋中锋用笔，使执

笔沉稳痛快，笔迹沉着有力，“善笔力者多

骨，不善笔力者多肉”。（《笔阵图》）善于中

锋用笔，画面不存在流失感、尖锐感。倘

若笔迹显露，“刻病”生成，阻塞画面“生命

节奏”的运行，固然就禁闭了画面“无笔

迹”的呈现。赵希鹄以“无笔迹”来讲究笔

迹的周密程度，与张彦远对用笔的见解相

呼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顾陆张吴

用笔》中说“众皆密于盻际”以及后续论述

的“不可见其盻际，所谓笔迹周密也”，“盻

际”是用笔两端寻不出起讫的地方，可见

用笔周密作为对画面美妙程度的形成因

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张彦远又

说张僧繇与吴道子“笔不周而意周也”，当

懂得这是对用笔“意存笔先”的进一步解

释。可见，山水画“无笔迹”依托于画家良

好的“骨法用笔”能力，笔迹不飘、不滑、不

刺，更不浮于纸面之上，笔墨与画面意境

达到天然相合。

清代华琳在赵希鹄理论见解的基础

上，对达到山水画“无笔迹”境界的用笔要

求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阐释。华琳认为用

笔的好坏与坚持不懈的训练分不开，提倡

“终日操管”的练习，更加明确地解释了山

水画“无笔迹”的用笔特点不仅仅在于中

锋，还有侧锋用笔在运行时的“中锋”笔

蕴。华琳在理解用笔正锋和偏锋的基础上

提出“学到极纯境界自悟侧中寓正之意”，

所谓“侧中寓正”的能力是使笔无虚锋，即

“正锋”用笔，这种笔法始终让笔力保持在

笔活动的中心着力点上，使线条的重心稳

固地行走于线条的中心，这种笔法体现出

“骨法用笔”的精髓，是用笔的能力。由此

可知，宋代要求绘画的中锋用笔是在书法

主流的用笔观念制约下形成的，绘画的用

笔受书法用笔发展的影响，不同书体具有

不同的用笔方法，侧锋的使用并不影响线

条和字体的骨法结构。作书如此，作画亦

如此，山水画发展至元代也已多有侧锋取

势之意。再者，书画用点亦有“骨法”，山水

画中以“点”画苔叶，且点苔是画面最难的

收尾工作，清王学浩言用笔当绝去笔迹，提

出对“点”的骨法用笔的要求，是以“无笔

迹”为用笔者贵。

山水画通过笔墨表达对自然理的认

识，笔墨是达到“无笔迹”的外在条件，画理

是体现山水画“无笔迹”的内在因素。清代

沈宗骞说：“画理之得失，只在笔墨之间

矣。”由此可知，笔墨把握“画理”的得失，强

调在研究“画理之外画家笔墨能力的重要

性。笔墨反映了对“骨法用笔”的掌握和理

解能力，以“无痕”胜“有痕”，山水画“无笔

迹”通过“骨法用笔”的笔墨技能和蕴含的

精神性质，使纸上似自然应有此画，更似纸

上自然生出此画，进一步体现山水画以技

至道的精神追求。

“无笔迹”辨义
基于骨法用笔的山水画美学考论

■宋健（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宁波美术学校>）

1.学术委员会：由主办单位聘请国

内知名美术教育专家、学者组成。负责

审定评审标准与流程；监督评审全过

程，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对入围终评

的 论 文 进 行 原 创 性 审 核（查 重 率 ≤

20%）。论文提交需同时提交中国知网

查重报告和知网的 aigc检测报告。报告

将作为学术委员会审核的重要依据。

2.征稿对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美

术教师、教研员，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师

生、美术馆/博物馆公共教育人员、美术

教育研究者及爱好者。

3.征稿主题：新课标下的美术教学、

核心素养培育、传统文化进课堂、数字

美术教育、乡村美术教育、评价改革、教

师发展、跨学科融合等。

4.征稿要求：原创性，严禁抄袭、剽

窃。投稿时须提交中国知网查重报告

和知网的 aigc 检测报告，全文总文字复

制比≤20%。

5.内容要求：围绕美术教育理论与

实践，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论据充分，

数据可靠，具有学术价值、创新性或实

践指导意义。字数：2500-4500字。

6.投稿要求：需填写完整作者信息

（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

7.评审标准：学术价值、创新性、实

用性、规范性。

8.成果出版：入选优秀论文将被收录至

《美术报》论文特刊，并推荐收录中国知网。

9.指定邮箱：msbsemy@163.com
10.联系人：黄老师0571-85311398

林老师0571-85311929
陈老师0571-85311833

11.截稿日期：11月15日。

为推动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充分发挥美术教育在立德树人、文化传承与审美素养培育中的独特功能，《美术报》发起“全国优秀美术教育论文征集出版活动”。

本活动旨在聚焦美术教育领域的学术前沿与改革实践，通过汇集优质研究成果，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与资源共享，助力构建适应教育强国战略的高质量美术教育体系。

指导单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美术学院 学术支持单位：中国知网（CNKI） 主办单位：《美术报》


